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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衛生福利部(2014)統計，老人虐待比例從 2008 年的 2,271 件，至民 2012 年增加至 3,625 件，

增加了 59.62%。近年成年子女因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差異，很容易和長輩發生衝突，甚至傷害長輩

的人倫慘劇亦常發生。家庭功能式微及照護人力缺乏的情況下，與子女居住的需求度逐漸降低，長

期照護管理逐漸備受重視。身為老人健康服務的提供者需要確實評估其照護的各項議題。長照機構

中受照護者因未與家人同住，心理壓力轉而導致更多生理失能，並增加疾病罹患率和致死率，使照

顧者的負荷與壓力增加。本研究運用學者胡中宜提出以倫理觀點探討銀髮族長期照護之管理模式，

希望照護者與被照護者，能夠獲得更好管理模式來提升銀髮族照護的問題。本文說明研究動機、議

題重要性、透過個案分析法，獲得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個案分析法，透過類型比對、解釋建構與時間序列為分析方法。資料來源以 2005~2015

年間聯合知識庫的新聞報導為主，共使用三個關鍵字：長期照護、長照機構、銀髮族+長期照護。

搜尋後得到共 1375 筆新聞報導，刪除重複且無相關性之新聞事件，留下 121 筆符合本研究之報導，

並歸納至本研究六個倫理構面。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定義，長期照護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

6 個月以上，且狀況穩定者，依其需要所提供之生活照顧、醫事照護」。長期照護專業人員服務的

對象是人，照護的範圍牽涉到被照護者的基本權益，照護人員的倫理責任因為快速的社會變遷、日

新月異的醫療科技以及人民權利意識的興起，使得照護者在面對倫理決策時要有所依循。本研究之

分析架構引用學者胡中宜的六大倫理責任（胡中宜，2005），其基本定義與範例說明如下： 

(1) 自由責任：每個人對自己的身心靈的主控權，可以自由決定、不受約束。工作者必須尊重

個體，包含對生命以及個人自主權的尊重。例如家屬與醫護人員應尊重病患在接受醫療服

務上的選擇意願。 

(2) 公平正義責任：專業人員有責任將資源公平性的分配，對每一個體給予公平的治療以及待

遇，不因個人特質而有差異，包含公平分配及不歧視的意義。例如推出雲端健康照護系統，

讓獨居老人或有需求之病患能在家進行血壓、血糖等測量。 

(3) 保障案主利益責任：專業人員有責任提供對案主有利益的事情，提供對個案有益的活動，

達到最大效益與快樂之目的。例如成立「老年特別門診」，透過老年特別門診評估，增進

老年患者存活率，減少急性醫療使用率，降低醫療費用。 

(4) 避免傷害責任：專業服務應該避免讓個案的身心受到傷害，包含不殺害個案以及不侵害個

案權利，使個案痛苦減至最低。例如 Theodor Fliedner Stiftung 宜居村，大家一起居住、打

理生活，自助助人，不僅維持自己的獨立生活，也提升了每位住民的自我價值感。 

(5) 真誠責任：真誠是維持照護關係所必須的，專業人員有責任去遵守承諾，必須不隱瞞病情

及診斷，並且保護案主的隱私和秘密。例如幫助末期病人面臨「死亡」善終而無憾，也是

病人與家屬需要協助的課題。 

(6) 知情同意責任：被照顧者需知道可以有的選擇，以及選擇之利弊得失，再依個人理性思考，

自願同意選擇。例如：推廣社區安寧，沒有一個老人希望在生命末期要救到底，每個都想

要「安寧」走完人生路，如此死者可以瞑目，家屬也不會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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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台灣於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提高社會民眾對長期照護的需求，政府越來重視老人長期照

護服務，除立法規範也建立專業倫理觀念，提升長期照護的服務品質。近年政府的長期照護策略變

得更多元化，對老人的身心靈感受更加重視，提供老年人以及家屬對長照服務選擇的知識，增加老

人自尊以及獨立自主的生活型態。倫理責任中保障案主利益責任為社會重視的議題，長照專業服務

人員應接受專業訓練，建立倫理道德標準以及正確的法律觀念，將患者的利益做為服務的優先考

量，避免造成患者身心靈的傷害，與家屬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對於病患的情況更加了解，並保護

患者隱私、尊重患者對醫療服務選擇，讓患者保有尊嚴且享有優質的自主生活。2007 年「我國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基本目標為建構完整之我國長期照顧體系，保障身心功能障礙者能獲得適切的服

務，增進獨立生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質，以維持尊嚴與自主。2011 年《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成

立的目標欲將國內各式的安養機構、長照機構做整合，讓民眾可以較為清楚自身的利益。本研究認

為上述兩大重要事件為我國長期照護社會議題帶來不少的影響，因此將兩事件將 2005~2015 年區

分為整合期、計畫期、規範期三個長期照護體系演化時期（如圖 1）。 

 

圖 1. 倫理六大責任與三階段演化圖 

研究發現 2007 年推行十年計畫，避免傷害責任、真誠責任以及知情同意責任明顯的上升，自

由責任和公平正義責任比率則有下降趨勢，而保障案主利益責任所占比率皆高於 70%備受重視倫

理。社會更重視老人與家屬對病情了解，以及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溝通問題，和我國老人虐待事

件逐年攀升，使避免傷害責任的議題備受矚目，統計比率從 5.6%上升至 40%。多元服務選擇和醫

療科技進步，政府提供偏鄉地區到府專業服務以及低收入戶補助，使民眾對於公平正義責任的議題

關注從 40%趨緩 12%。2011 年《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通過後，自由責任以及公平正義責任有上

升趨勢，避免傷害責任、真誠責任以及知情同意責任略為下降，而保障案主利益責任依然為備受重

視。該法第一章第一條：「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婚姻、

年齡、身心障礙、疾病、階級、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之歧視行為。」落實

公平正義責任，比率上升 15%。草案成立欲整合國內各式的安養機構、長照機構，讓民眾較為清楚

自身的利益，實踐知情同意責任。長期照護服務皆以患者提供最大利益為服務原則，使保障案主利

益責任議題比率都備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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